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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成效统计表
填报单位：   报表日期：截至    年  月   日	：户、次、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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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访企业数量
	申报清单
企业数量
	推荐清单企业数量
	推荐清单内获得授信企业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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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授信户次
	累计授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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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首贷户
	续贷户
	
	其中：
首贷金额
	续贷金额
	信用贷款金额
	
	
	校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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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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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签字）：          联系方式：
	复核人（签字）：
	工作机制办公室负责人
（签字）：
	
	
	
	
	
	

	填表说明：
1.各县市区级工作机制办公室汇总辖内总体情况，填报1-16列，经负责同志签字后，于每周四上午11点前将报表和签字页扫描件报送市工作机制办公室。填报口径为截至周三数据。
2.其他经营主体：指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3.黄色表格为校验关系验证表格，无需填写。若数据勾稽关系正确，校验结果则显示0；若数据勾稽关系错误，校验结果则提示FALSE与具体差值。
4.蓝色表格为公式自动汇总项，无需填写。
5.其他填报说明请见“详细填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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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填报说明
1.本表报送主体：
（1）各县市区级工作机制办公室汇总辖内总体情况，填报1-16列，经负责同志签字后，于每周四上午11点前将报表和签字页扫描件报送市级工作机制办公室。填报口径为截至周三数据。
（2）各市级银行机构汇总本行全辖数据，填报3-16列，于每周四上午11点前将报表报送市级工作机制办公室。其中，“推荐清单企业数量”为各地工作机制推荐给填报银行的企业数量，“推荐清单内获得授信企业户数”“推荐清单内获得贷款企业户数”分别为填报银行对各地工作机制推荐企业的授信、贷款户数。对单家银行，应符合校验关系：[4]=[6],[5]=[8]。
2.小微企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确定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银行对小微企业主的经营类贷款授信和实际发放的经营类贷款计入小微企业项下。
3.走访企业数量：县市区协调工作机制在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中组织委办局、乡镇街道、工商联等深入园区、社区、乡村，累计走访的企业数量。
4.申报清单企业数量：县市区工作机制通过对辖区内小微企业进行摸排，初筛形成的“申报清单”中，累计申报的企业数量。
5.推荐清单企业数量：经工作机制召集人签字确认形成的推荐清单企业数量。
6.推荐清单内获得授信企业户数：自10月15日起推荐清单企业获得授信的户数。户数为去重数据，即无论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授信，还是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进行多笔授信，企业数量均不累加。
7.推荐清单内获得贷款企业户数：自10月15日起推荐清单企业实际获得过贷款的户数。户数为去重数据，即无论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发放贷款，还是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发放多笔贷款的，企业数量均不累加。
8.对于银行机构自行走访的企业，银行应当将走访、发放贷款情况报送县市区工作专班，由县市区工作专班将统一走访的企业与银行自行走访的企业汇总去重后，填写1-5列数据。
9.合计授信户次：自10月15日起，银行机构对推荐清单企业授信的户次数。当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授信时，累加户次。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进行多笔授信时，合计授信户次只计算一次。
10.累计授信金额：自10月15日起，银行机构向推荐清单内企业累计授信的金额。当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授信时，累加金额。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进行多笔授信时，累加金额。
11.累放贷款户次：自10月15日起，银行机构对推荐清单企业发放贷款的户次数。当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发放贷款时，累加户次数。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发放多笔贷款的，发放贷款企业户次只计算一次。
12.累放贷款金额：自10月15日起，银行机构向推荐清单企业累计发放的贷款金额。当多家银行同时向同一家企业发放贷款时，累加发放贷款金额。同一家银行向同一家企业发放多笔贷款的，累加发放贷款金额。
13.累放贷款年化利息收益：自10月15日起，对推荐清单企业累计发放贷款额按照对应的贷款合同年化利率计算产生的收益金额。年化利息收益计算方式举例如下：例1：填报机构向某客户发放循环贷款授信100万元，合同约定年化贷款利率6%，截至期末时点，当年共放款3笔，金额分别为30万元、40万元、50万元，则当年累放贷款年化利息收益（万元）=30*6%+40*6%+50*6%。例2：填报机构当年发放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两个月该贷款产生了1000元的利息收入，则年化后的利息收入为0.1*12/2=0.6万元。往年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不在此项填报。此项科目作用为跟踪反映贷款利率定价情况，故统计时无需考虑资金成本、实际用款时长、贷款罚息收入、其他附加费用、产生不良后的本息损失等因素。
14.累放贷款年化利率：累放贷款年化利息收益除以累放贷款金额。
15.首贷户：从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次获得贷款的法人客户。首贷金额是指对首贷户首次发放贷款的金额。
16.续贷户：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做好续贷工作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金规〔2024〕13号），对推荐清单企业办理的无还本续贷业务。续贷金额是指对续贷户发放贷款的金额。
17.信用贷款金额：自10月15日起，银行机构向推荐清单企业累计以纯信用方式发放的贷款金额。填报口径与“S63大中小微型企业贷款情况表”信用贷款口径保持一致。
18.其他经营主体：是指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9.校验关系：
[1]≥[2]≥[3]≥[4]≥[5];
[8]≥[9]，[8]≥[10]；
[11]≥[12]，[11]≥[13]，[11]≥[14];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经营主体]=[合计]。

